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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对参股公司增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北控

宝盈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宝盈”）拟将注册资本增加

至人民币 2914.29 万元，即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914.29 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人民币 320.37 万元对北控宝盈进行增资，北控宝盈股东龙口嘉合置业有限公

司增资人民币 621.90 万元，差额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

持有北控宝盈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4%股份。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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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

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

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

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

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根据《非上

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四）公众公司在 12 个

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

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6,174,049.46元，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6,223,380.98 元。本公司拟对参股公

司增资 320.3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

6.9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的 8.84%。截至

本次投资，本公司 12 个月内购买的资产总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比例 50%以上，也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的比例 50%以上以及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30%以上。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向参股公司增资的议案》，该议案表决情况为：4票赞成，0票反对，2票回避。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金额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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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对现有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

产、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 

 

2、增资情况说明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20.37 万元对北控宝盈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北控宝盈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4%股份。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20.37 万元对北控宝盈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北控宝盈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4%股份。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是基于参股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充实参股公司资本实力，加强产

业布局，提升参股公司综合盈利能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和战略发展出发作出的慎重决定，合

法合规，不存在重大风险，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将不断加

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运行以降低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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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有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对公司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7 日  


